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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大正元”“发行人”或

“公司”）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

并于 2023 年 7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长春吉大

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批复核准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28 日，有效期为 12 个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3 号》《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对自通过深交所审

核之日（2023 年 5 月 31 日）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发生的重大会后事项进行核查，

并作出如下承诺：  

1、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0 年和 2021 年的

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职业字 [2021]14054 号和天职业字

[2022]2566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发行人 2022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容诚审字[2023]110Z0057 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和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现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4、2023 年 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347.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04%。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20.67 万元，同比下降 28.98%；公司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481.22 万元，同比下

降 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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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况外，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其他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重

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发行申请

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

荐代表人、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北

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均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未做过任何形式的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

大事项。 

18、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

发行股票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事项。 

19、发行人将在审议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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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20、发行人承诺在发行时，公司不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未实施完毕的情形。 

综上所述，自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之日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发行人不

存在前述可能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

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发行人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条件。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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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宁  博 刘  奇 

 

 

 

总经理： 

                                            

 吴宗敏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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